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非抗字第198號

再 抗告 人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淞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王素玲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等間變更清算人事

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抗字

第283號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予備查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聲報解任再抗告人

清算人張淞程部分廢棄。

其餘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即再抗告人股東協東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協東公

司）、相對人郭瑞豐（非再抗告人股東）聲報備查民國113

年7月29日解任第三人即再抗告人清算人張淞程與同日郭瑞

豐就任再抗告人清算人（下依序稱解任聲報、就任聲報，合

稱系爭聲報），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124

9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郭瑞豐之就任聲報。相對人不

服提起抗告，原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廢棄原處分，准就系爭聲報為備查。再抗告人就原裁定

不服，提起再抗告，意旨略以：伊股東於113年2月2日股東

臨時會（下稱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

清算人，是日後即不能再為股份轉讓。協東公司既自承第三

人〇〇〇於同年3月5日將股票背書轉讓予該公司，該股份轉

讓自屬無效，故扣除〇〇〇所持股份15萬7,980股（下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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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股份）後，同年7月29日經協東公司召集之股東臨時會

（下稱系爭臨時會）未經持股過半數與持股期間逾3個月之

股東召集，該臨時會所為解任張淞程、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

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亦未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

出席而無效，系爭決議復因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反法令，

應予撤銷。原法院逕認協東公司係於112年9月8日向〇〇〇

購買系爭股份，於系爭臨時會持股已達半數及持股期間逾3

個月，與事實不符，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理由矛盾之違

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又郭瑞豐檢附之〇〇〇股票轉讓資

料未記載背書轉讓日期及股東名簿過戶明確日期，不得僅憑

系爭臨時會議事錄，即認該臨時會符合公司法第173條之1所

定召集程序而准予變更清算人。爰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系

爭聲報等語。

二、就郭瑞豐就任聲報部分：

　㈠按非訟事件，除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外，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再為抗告，依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僅得以其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

法院本其取捨證據之職權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

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及認定事實

錯誤之情形在內。次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3條第1項、第

2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應於就任後15日內，向法

院聲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就任日期；清算人之解任，應

由股東於15日內向法院聲報。而公司法所定清算人就任之聲

報，應以書面為之。前項書面，應記載清算人之姓名、住居

所及就任日期，並附具下列文件：一、公司解散、撤銷或廢

止登記之證明。二、清算人資格之證明。公司法所定股東或

股東會解任清算人之聲報，應以書面為之，非訟事件法第17

8條、第179條亦各有明定。又公司清算人就任或解任之聲

報，屬商事非訟事件，法院就聲報是否合法，僅從非訟程序

作形式審查，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法院適

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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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而為形式審查後，倘認聲報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

定要件，即應准予備查。

　㈡查原裁定依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再抗告

人股東於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清算

人，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司字第105號事件准予備查張淞程

所為就任聲報。協東公司原持有再抗告人股份20萬8,125

股，加計前於112年9月8日向股東〇〇〇所購系爭股份，共

持有股份36萬6,105股，為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其業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召開系

爭臨時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系爭決議，郭瑞豐並已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經依非訟事件法為形式審查，符合公司法所定就任

清算人之要件為由，因而廢棄原處分，准就郭瑞豐就任聲報

為備查，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再抗告人所陳

上述理由，係屬原裁定認定事實當否之問題，要與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無涉。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自無理由。

　㈢況依相對人於原法院所提股票，並未記載〇〇〇背書轉讓該

記名股票之日期（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聲字第124

9號卷〈下稱1249號卷〉第37至43頁）；依〇〇〇所簽股份

轉讓過戶同意書與寄發予再抗告人之存證信函（見1249號卷

第47至51頁），僅可知〇〇〇係於113年間簽立上開股份轉

讓過戶同意書並交付予協東公司，使協東公司得持以向再抗

告人辦理股份轉讓過戶登記，〇〇〇並另於同年4月11日再

次通知再抗告人股份轉讓事宜，不足據此推認股票背書轉讓

日即為同年3月5日。遍繹相對人所提歷次書狀與證據，復未

見協東公司陳述〇〇〇迨至同年3月5日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乙

情。再抗告人指摘協東公司自承〇〇〇於再抗告人解散後始

為股票背書轉讓，且形式上即可審查該股份轉讓為無效云

云，與卷存事證不合，皆難憑採。至郭瑞豐是否另案訴請法

院確認2月2日臨時會決議不成立、是否適任清算人，要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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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聲報就任備查事件所應審究。再抗告人以此指摘本件不

應准為清算人就任之備查云云，尤非可取。

三、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

　㈠按抗告，係非訟事件之關係人，對於原法院所為裁定聲明不

服，求為廢棄或變更之行為。是就原法院未為裁定之事項，

自不得為抗告。又非訟事件之聲請，裁定有脫漏者，法院應

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補充之；當事人就脫漏部分聲明不服

者，以聲請補充裁定論，此觀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

　㈡查原處分僅列郭瑞豐為受裁定當事人，聲請意旨欄記載：因

股東會另行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為此聲請郭瑞豐為再抗告

人之清算人等語，理由欄第3項記載「…該公司（即再抗告

人）之呈報清算人事件既尚未確定，第三人張淞程是否為相

對人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尚有疑義，本院即無從變更

清算人，故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此觀原處分

即明，足見原處分並未就協東公司以抗告人股東地位所為解

任聲報為裁定。據此，相對人對原處分提起抗告時，指摘該

處分未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為認定（見原法院113年度

抗字第283號卷第11頁），依前說明，應以聲請補充裁定

論，抗告法院不得就此為准駁之裁判。乃原法院未察，逕於

主文第2項准為解任聲報之備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再抗

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裁定此部分既有可議，即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該部分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㈢另公司清算人向法院所為就任之聲報，或公司股東向法院所

為清算人解任之聲報，均僅屬備案性質，並不因此發生實體

上法律關係得、喪、變更之效果；新任清算人之就任聲報應

否准予備查，端視是否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要件，

亦不以公司股東已為解任原清算人之聲報並經備查為前提。

本件依郭瑞豐就任聲報之事實，核係主張再抗告人業經股東

會決議解任張淞程、改選郭瑞豐而為清算人之變更。雖原處

分尚未就協東公司之解任聲報為准駁之通知或裁判，惟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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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對於郭瑞豐之就任聲報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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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非抗字第198號
再 抗告 人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淞程  




代  理  人  王素玲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等間變更清算人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予備查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聲報解任再抗告人清算人張淞程部分廢棄。
其餘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即再抗告人股東協東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協東公司）、相對人郭瑞豐（非再抗告人股東）聲報備查民國113年7月29日解任第三人即再抗告人清算人張淞程與同日郭瑞豐就任再抗告人清算人（下依序稱解任聲報、就任聲報，合稱系爭聲報），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1249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郭瑞豐之就任聲報。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原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准就系爭聲報為備查。再抗告人就原裁定不服，提起再抗告，意旨略以：伊股東於113年2月2日股東臨時會（下稱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清算人，是日後即不能再為股份轉讓。協東公司既自承第三人〇〇〇於同年3月5日將股票背書轉讓予該公司，該股份轉讓自屬無效，故扣除〇〇〇所持股份15萬7,980股（下稱系爭股份）後，同年7月29日經協東公司召集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臨時會）未經持股過半數與持股期間逾3個月之股東召集，該臨時會所為解任張淞程、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亦未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而無效，系爭決議復因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應予撤銷。原法院逕認協東公司係於112年9月8日向〇〇〇購買系爭股份，於系爭臨時會持股已達半數及持股期間逾3個月，與事實不符，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理由矛盾之違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又郭瑞豐檢附之〇〇〇股票轉讓資料未記載背書轉讓日期及股東名簿過戶明確日期，不得僅憑系爭臨時會議事錄，即認該臨時會符合公司法第173條之1所定召集程序而准予變更清算人。爰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系爭聲報等語。
二、就郭瑞豐就任聲報部分：
　㈠按非訟事件，除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外，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依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法院本其取捨證據之職權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及認定事實錯誤之情形在內。次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3條第1項、第2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應於就任後15日內，向法院聲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就任日期；清算人之解任，應由股東於15日內向法院聲報。而公司法所定清算人就任之聲報，應以書面為之。前項書面，應記載清算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就任日期，並附具下列文件：一、公司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之證明。二、清算人資格之證明。公司法所定股東或股東會解任清算人之聲報，應以書面為之，非訟事件法第178條、第179條亦各有明定。又公司清算人就任或解任之聲報，屬商事非訟事件，法院就聲報是否合法，僅從非訟程序作形式審查，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法院適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而為形式審查後，倘認聲報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要件，即應准予備查。
　㈡查原裁定依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再抗告人股東於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清算人，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司字第105號事件准予備查張淞程所為就任聲報。協東公司原持有再抗告人股份20萬8,125股，加計前於112年9月8日向股東〇〇〇所購系爭股份，共持有股份36萬6,105股，為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其業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召開系爭臨時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系爭決議，郭瑞豐並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依非訟事件法為形式審查，符合公司法所定就任清算人之要件為由，因而廢棄原處分，准就郭瑞豐就任聲報為備查，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再抗告人所陳上述理由，係屬原裁定認定事實當否之問題，要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無涉。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自無理由。
　㈢況依相對人於原法院所提股票，並未記載〇〇〇背書轉讓該記名股票之日期（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聲字第1249號卷〈下稱1249號卷〉第37至43頁）；依〇〇〇所簽股份轉讓過戶同意書與寄發予再抗告人之存證信函（見1249號卷第47至51頁），僅可知〇〇〇係於113年間簽立上開股份轉讓過戶同意書並交付予協東公司，使協東公司得持以向再抗告人辦理股份轉讓過戶登記，〇〇〇並另於同年4月11日再次通知再抗告人股份轉讓事宜，不足據此推認股票背書轉讓日即為同年3月5日。遍繹相對人所提歷次書狀與證據，復未見協東公司陳述〇〇〇迨至同年3月5日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乙情。再抗告人指摘協東公司自承〇〇〇於再抗告人解散後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且形式上即可審查該股份轉讓為無效云云，與卷存事證不合，皆難憑採。至郭瑞豐是否另案訴請法院確認2月2日臨時會決議不成立、是否適任清算人，要非清算人聲報就任備查事件所應審究。再抗告人以此指摘本件不應准為清算人就任之備查云云，尤非可取。
三、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
　㈠按抗告，係非訟事件之關係人，對於原法院所為裁定聲明不服，求為廢棄或變更之行為。是就原法院未為裁定之事項，自不得為抗告。又非訟事件之聲請，裁定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補充之；當事人就脫漏部分聲明不服者，以聲請補充裁定論，此觀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
　㈡查原處分僅列郭瑞豐為受裁定當事人，聲請意旨欄記載：因股東會另行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為此聲請郭瑞豐為再抗告人之清算人等語，理由欄第3項記載「…該公司（即再抗告人）之呈報清算人事件既尚未確定，第三人張淞程是否為相對人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尚有疑義，本院即無從變更清算人，故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此觀原處分即明，足見原處分並未就協東公司以抗告人股東地位所為解任聲報為裁定。據此，相對人對原處分提起抗告時，指摘該處分未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為認定（見原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3號卷第11頁），依前說明，應以聲請補充裁定論，抗告法院不得就此為准駁之裁判。乃原法院未察，逕於主文第2項准為解任聲報之備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裁定此部分既有可議，即應由本院將原裁定該部分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㈢另公司清算人向法院所為就任之聲報，或公司股東向法院所為清算人解任之聲報，均僅屬備案性質，並不因此發生實體上法律關係得、喪、變更之效果；新任清算人之就任聲報應否准予備查，端視是否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要件，亦不以公司股東已為解任原清算人之聲報並經備查為前提。本件依郭瑞豐就任聲報之事實，核係主張再抗告人業經股東會決議解任張淞程、改選郭瑞豐而為清算人之變更。雖原處分尚未就協東公司之解任聲報為准駁之通知或裁判，惟依前說明，對於郭瑞豐之就任聲報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非抗字第198號

再 抗告 人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淞程  





代  理  人  王素玲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等間變更清算人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

83號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予備查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聲報解任再抗告人

清算人張淞程部分廢棄。

其餘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即再抗告人股東協東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協東公

    司）、相對人郭瑞豐（非再抗告人股東）聲報備查民國113

    年7月29日解任第三人即再抗告人清算人張淞程與同日郭瑞

    豐就任再抗告人清算人（下依序稱解任聲報、就任聲報，合

    稱系爭聲報），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124

    9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郭瑞豐之就任聲報。相對人不

    服提起抗告，原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廢棄原處分，准就系爭聲報為備查。再抗告人就原裁定

    不服，提起再抗告，意旨略以：伊股東於113年2月2日股東

    臨時會（下稱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

    清算人，是日後即不能再為股份轉讓。協東公司既自承第三

    人〇〇〇於同年3月5日將股票背書轉讓予該公司，該股份轉讓

    自屬無效，故扣除〇〇〇所持股份15萬7,980股（下稱系爭股份

    ）後，同年7月29日經協東公司召集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

    爭臨時會）未經持股過半數與持股期間逾3個月之股東召集

    ，該臨時會所為解任張淞程、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之決議（

    下稱系爭決議）亦未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而無

    效，系爭決議復因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應予撤銷

    。原法院逕認協東公司係於112年9月8日向〇〇〇購買系爭股份

    ，於系爭臨時會持股已達半數及持股期間逾3個月，與事實

    不符，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理由矛盾之違誤，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又郭瑞豐檢附之〇〇〇股票轉讓資料未記載背書轉讓

    日期及股東名簿過戶明確日期，不得僅憑系爭臨時會議事錄

    ，即認該臨時會符合公司法第173條之1所定召集程序而准予

    變更清算人。爰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系爭聲報等語。

二、就郭瑞豐就任聲報部分：

　㈠按非訟事件，除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外，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再為抗告，依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僅得以其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

    法院本其取捨證據之職權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

    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及認定事實

    錯誤之情形在內。次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3條第1項、第

    2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應於就任後15日內，向法

    院聲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就任日期；清算人之解任，應

    由股東於15日內向法院聲報。而公司法所定清算人就任之聲

    報，應以書面為之。前項書面，應記載清算人之姓名、住居

    所及就任日期，並附具下列文件：一、公司解散、撤銷或廢

    止登記之證明。二、清算人資格之證明。公司法所定股東或

    股東會解任清算人之聲報，應以書面為之，非訟事件法第17

    8條、第179條亦各有明定。又公司清算人就任或解任之聲報

    ，屬商事非訟事件，法院就聲報是否合法，僅從非訟程序作

    形式審查，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法院適用

    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

    據而為形式審查後，倘認聲報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

    要件，即應准予備查。

　㈡查原裁定依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再抗告

    人股東於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清算人

    ，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司字第105號事件准予備查張淞程所

    為就任聲報。協東公司原持有再抗告人股份20萬8,125股，

    加計前於112年9月8日向股東〇〇〇所購系爭股份，共持有股份

    36萬6,105股，為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份之股東，其業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召開系爭臨時會

    ，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為系爭決議，郭瑞豐並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經依非訟事件法為形式審查，符合公司法所定就任清算人之

    要件為由，因而廢棄原處分，准就郭瑞豐就任聲報為備查，

    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再抗告人所陳上述理由

    ，係屬原裁定認定事實當否之問題，要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無涉。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自無

    理由。

　㈢況依相對人於原法院所提股票，並未記載〇〇〇背書轉讓該記名

    股票之日期（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聲字第1249號

    卷〈下稱1249號卷〉第37至43頁）；依〇〇〇所簽股份轉讓過戶

    同意書與寄發予再抗告人之存證信函（見1249號卷第47至51

    頁），僅可知〇〇〇係於113年間簽立上開股份轉讓過戶同意書

    並交付予協東公司，使協東公司得持以向再抗告人辦理股份

    轉讓過戶登記，〇〇〇並另於同年4月11日再次通知再抗告人股

    份轉讓事宜，不足據此推認股票背書轉讓日即為同年3月5日

    。遍繹相對人所提歷次書狀與證據，復未見協東公司陳述〇〇

    〇迨至同年3月5日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乙情。再抗告人指摘協

    東公司自承〇〇〇於再抗告人解散後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且形

    式上即可審查該股份轉讓為無效云云，與卷存事證不合，皆

    難憑採。至郭瑞豐是否另案訴請法院確認2月2日臨時會決議

    不成立、是否適任清算人，要非清算人聲報就任備查事件所

    應審究。再抗告人以此指摘本件不應准為清算人就任之備查

    云云，尤非可取。

三、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

　㈠按抗告，係非訟事件之關係人，對於原法院所為裁定聲明不

    服，求為廢棄或變更之行為。是就原法院未為裁定之事項，

    自不得為抗告。又非訟事件之聲請，裁定有脫漏者，法院應

    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補充之；當事人就脫漏部分聲明不服

    者，以聲請補充裁定論，此觀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

　㈡查原處分僅列郭瑞豐為受裁定當事人，聲請意旨欄記載：因

    股東會另行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為此聲請郭瑞豐為再抗告

    人之清算人等語，理由欄第3項記載「…該公司（即再抗告人

    ）之呈報清算人事件既尚未確定，第三人張淞程是否為相對

    人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尚有疑義，本院即無從變更清

    算人，故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此觀原處分即

    明，足見原處分並未就協東公司以抗告人股東地位所為解任

    聲報為裁定。據此，相對人對原處分提起抗告時，指摘該處

    分未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為認定（見原法院113年度抗

    字第283號卷第11頁），依前說明，應以聲請補充裁定論，

    抗告法院不得就此為准駁之裁判。乃原法院未察，逕於主文

    第2項准為解任聲報之備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再抗告意

    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裁定此部分既有可議，即應由本院將

    原裁定該部分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㈢另公司清算人向法院所為就任之聲報，或公司股東向法院所

    為清算人解任之聲報，均僅屬備案性質，並不因此發生實體

    上法律關係得、喪、變更之效果；新任清算人之就任聲報應

    否准予備查，端視是否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要件，

    亦不以公司股東已為解任原清算人之聲報並經備查為前提。

    本件依郭瑞豐就任聲報之事實，核係主張再抗告人業經股東

    會決議解任張淞程、改選郭瑞豐而為清算人之變更。雖原處

    分尚未就協東公司之解任聲報為准駁之通知或裁判，惟依前

    說明，對於郭瑞豐之就任聲報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非抗字第198號

再 抗告 人  普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淞程  





代  理  人  王素玲律師

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等間變更清算人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准予備查相對人協東投資有限公司聲報解任再抗告人清算人張淞程部分廢棄。

其餘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即再抗告人股東協東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協東公司）、相對人郭瑞豐（非再抗告人股東）聲報備查民國113年7月29日解任第三人即再抗告人清算人張淞程與同日郭瑞豐就任再抗告人清算人（下依序稱解任聲報、就任聲報，合稱系爭聲報），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聲字第1249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郭瑞豐之就任聲報。相對人不服提起抗告，原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准就系爭聲報為備查。再抗告人就原裁定不服，提起再抗告，意旨略以：伊股東於113年2月2日股東臨時會（下稱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清算人，是日後即不能再為股份轉讓。協東公司既自承第三人〇〇〇於同年3月5日將股票背書轉讓予該公司，該股份轉讓自屬無效，故扣除〇〇〇所持股份15萬7,980股（下稱系爭股份）後，同年7月29日經協東公司召集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臨時會）未經持股過半數與持股期間逾3個月之股東召集，該臨時會所為解任張淞程、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之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亦未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而無效，系爭決議復因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應予撤銷。原法院逕認協東公司係於112年9月8日向〇〇〇購買系爭股份，於系爭臨時會持股已達半數及持股期間逾3個月，與事實不符，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理由矛盾之違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又郭瑞豐檢附之〇〇〇股票轉讓資料未記載背書轉讓日期及股東名簿過戶明確日期，不得僅憑系爭臨時會議事錄，即認該臨時會符合公司法第173條之1所定召集程序而准予變更清算人。爰求為廢棄原裁定，駁回系爭聲報等語。

二、就郭瑞豐就任聲報部分：

　㈠按非訟事件，除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外，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依非訟事件法第45條第3項規定，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法院本其取捨證據之職權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不包括漏未斟酌證據、理由不備、理由矛盾及認定事實錯誤之情形在內。次依公司法第334條準用第83條第1項、第2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應於就任後15日內，向法院聲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就任日期；清算人之解任，應由股東於15日內向法院聲報。而公司法所定清算人就任之聲報，應以書面為之。前項書面，應記載清算人之姓名、住居所及就任日期，並附具下列文件：一、公司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之證明。二、清算人資格之證明。公司法所定股東或股東會解任清算人之聲報，應以書面為之，非訟事件法第178條、第179條亦各有明定。又公司清算人就任或解任之聲報，屬商事非訟事件，法院就聲報是否合法，僅從非訟程序作形式審查，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法院適用非訟事件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而為形式審查後，倘認聲報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要件，即應准予備查。

　㈡查原裁定依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再抗告人股東於2月2日臨時會決議解散公司、選任張淞程為清算人，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司字第105號事件准予備查張淞程所為就任聲報。協東公司原持有再抗告人股份20萬8,125股，加計前於112年9月8日向股東〇〇〇所購系爭股份，共持有股份36萬6,105股，為繼續3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其業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召開系爭臨時會，經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系爭決議，郭瑞豐並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依非訟事件法為形式審查，符合公司法所定就任清算人之要件為由，因而廢棄原處分，准就郭瑞豐就任聲報為備查，經核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再抗告人所陳上述理由，係屬原裁定認定事實當否之問題，要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無涉。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自無理由。

　㈢況依相對人於原法院所提股票，並未記載〇〇〇背書轉讓該記名股票之日期（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聲字第1249號卷〈下稱1249號卷〉第37至43頁）；依〇〇〇所簽股份轉讓過戶同意書與寄發予再抗告人之存證信函（見1249號卷第47至51頁），僅可知〇〇〇係於113年間簽立上開股份轉讓過戶同意書並交付予協東公司，使協東公司得持以向再抗告人辦理股份轉讓過戶登記，〇〇〇並另於同年4月11日再次通知再抗告人股份轉讓事宜，不足據此推認股票背書轉讓日即為同年3月5日。遍繹相對人所提歷次書狀與證據，復未見協東公司陳述〇〇〇迨至同年3月5日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乙情。再抗告人指摘協東公司自承〇〇〇於再抗告人解散後始為股票背書轉讓，且形式上即可審查該股份轉讓為無效云云，與卷存事證不合，皆難憑採。至郭瑞豐是否另案訴請法院確認2月2日臨時會決議不成立、是否適任清算人，要非清算人聲報就任備查事件所應審究。再抗告人以此指摘本件不應准為清算人就任之備查云云，尤非可取。

三、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

　㈠按抗告，係非訟事件之關係人，對於原法院所為裁定聲明不服，求為廢棄或變更之行為。是就原法院未為裁定之事項，自不得為抗告。又非訟事件之聲請，裁定有脫漏者，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補充之；當事人就脫漏部分聲明不服者，以聲請補充裁定論，此觀非訟事件法第36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即明。

　㈡查原處分僅列郭瑞豐為受裁定當事人，聲請意旨欄記載：因股東會另行選任郭瑞豐為清算人，為此聲請郭瑞豐為再抗告人之清算人等語，理由欄第3項記載「…該公司（即再抗告人）之呈報清算人事件既尚未確定，第三人張淞程是否為相對人普營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尚有疑義，本院即無從變更清算人，故本件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此觀原處分即明，足見原處分並未就協東公司以抗告人股東地位所為解任聲報為裁定。據此，相對人對原處分提起抗告時，指摘該處分未就協東公司解任聲報部分為認定（見原法院113年度抗字第283號卷第11頁），依前說明，應以聲請補充裁定論，抗告法院不得就此為准駁之裁判。乃原法院未察，逕於主文第2項准為解任聲報之備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裁定此部分既有可議，即應由本院將原裁定該部分廢棄，由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㈢另公司清算人向法院所為就任之聲報，或公司股東向法院所為清算人解任之聲報，均僅屬備案性質，並不因此發生實體上法律關係得、喪、變更之效果；新任清算人之就任聲報應否准予備查，端視是否符合公司法與非訟事件法所定要件，亦不以公司股東已為解任原清算人之聲報並經備查為前提。本件依郭瑞豐就任聲報之事實，核係主張再抗告人業經股東會決議解任張淞程、改選郭瑞豐而為清算人之變更。雖原處分尚未就協東公司之解任聲報為准駁之通知或裁判，惟依前說明，對於郭瑞豐之就任聲報不生影響，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廖穗蓁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卓佳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